关于做好我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的通知

梧院学工处发2015【88】号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[2013]25号）要求，地方本科院校要于年底前完成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并上报教育部。为做好我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，同时也为今后学校教学和就业工作改革提供参考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1.完善毕业生就业信息。各学院要以10月10日报送给就业办的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为基础，做好2015届毕业生的跟踪回访，完善毕业生的各类就业数据信息，尤其是被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、“三支一扶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等基层项目录用的学生信息、应征入伍学生信息、读研究生学生信息，数据一定要准确，为下一步的分析做好基础。完善后的数据信息于2015年10月25日前报就业办。

2.编写本学院的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。各学院要在本学院2015年就业工作总结的基础上，编写本学院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，报告要客观反映本学院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、主要特点、相关分析、发展趋势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，要包括分学历、分专业的就业状况分析，分性别、少数民族、贫困生分析，对就业地域、单位性质、行业分布进行分析，对已就业学生、未就业学生、创业学生进行分析。各学院可根据实际增添、补充相关内容，使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更加完善、更有说服力。就业质量报告于2015年10月25日前报就业办。
3.对2015届毕业生开展一次就业质量调研。各学院要以专业为单位，开展一次就业质量调研，调研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（性别、民族、生源地、家庭经济状况等）、目前的就业状况（就业单位的规模、性质、所属行业、所在区域、薪资待遇、专业对口度、就业满意度等）、对在校期间教学质量的评价（办学水平、课程设置、教学方式、实习实践等）、对学校和师弟师妹的建议（教学改革、能力培养、生涯规划、求职注意事项等），并形成调研报告，于2015年10月30日前报就业办。

各学院在开展以上各项工作时如有疑问，请及时和就业办联系，联系人马芸芸，电话0774-5820972，邮箱：wzxyjyb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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